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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 本會訂為中臺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系學會，簡稱「環安系系學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 本會為本系學生之最高自治組織，對外則為本系之學生代表。 

第三條  、 本組織章程以本會宗旨為首要考量進而訂定之，且以其為本會組織及運作

之依據。 

第四條  、 本會推動資訊交流、聯繫師生情誼、保障學生權益、為會員謀求福利及反

映學生問題為宗旨。 

第五條  、 本章程為本會最高指導原則，舉凡有關系學會之任何事物均不得與本章程

相違。 

第六條  、 本會依本組織章程之規定，代表全體會員行使職權。 

第七條  、 本會會址設為中臺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系辦公室。 

第二章 會員之定義權利與義務 

第八條  、 本系在籍學生即為本會之會員，歷任幹部卸任後即為顧問。 

第九條  、 凡為本會會員，應盡下列義務： 

  一 、 應於入學時繳交系學會費。 

  二 、 遵守本章程及本會決議之議案。 

  三 、 維護本會會譽。 

  四 、 會員有參與會員大會之義務並協助本會各項事務之推動。 

  五 、 若經濟有困難者，需付證明，即可以採分期付款方式繳交系學會費。 

第十條  、 前條第一項未繳交者，本會將限制其參加部分活動及相關之權利。 

第十一條  、 凡為本會之會員，皆有下列權利： 

  一 、 選舉本會會長。 

  二 、 擔任本會之正副會長及各級幹部。 

  三 、 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十二條  、 畢業學長姐為本會之榮譽會員，但不再享有會員之權益。 

第十三條  、 本會會員休學期間暫停其會員資格，復學時恢復其會員資格。 

第十四條  、 本會會員因轉學、轉系或退學等因素將取消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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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選舉罷免及未過門檻之因應措施 

第十五條  、 本會之下一屆會長由當屆會長提名或系上同學提名參選。 

第十六條  、 正副會長採搭檔參選制。 

第十七條  、 選舉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單記投票法執行。 

第十八條  、 會長候選人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 、 擁有本系正式學籍，並且為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升三年級之學生。 

  二 、 熱心為系上服務。 

  三 、 前一學期操行成績達八十分以上、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未受大過

(含)以上之校規處分。 

  四 、 至少派出一組候選人參選，並於公告登記競選日期內完成競選登記。 

  五 、 若無人登記參選時，由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升三年級班級之同學，得派

出二名代表參選，提議名單期限為當學年下學期開學日之當月內提出。 

第十九條  、 正副會長選舉程序依「中臺科技大學三合一選舉辦法」管理。 

第二十條  、 凡本會之正副會長選舉，須經由全系學生投票，投票數以得票數最高為當

選人。 

第二十一條  、 新任正副會長產生後，應於一個月內遴選幹部，由當選會長任聘之，並公

告知之。 

第二十二條  、 新舊正副會長應於第二學期結束前之期末會員大會進行交接儀式。 

第二十三條  、 交接時，舊任會長應公布本會財產及活動成果，新任會長應公布幹部名

單、預算表、行事曆及會費收取方式及金額等。 

第二十四條  、 新任會長當選人如遭檢舉以不當方式競選，經選務小組查證屬實者，取消

資格，並由第二高票之候選人遞補並公告當選。 

第二十五條  、 本會會長罷免案，由全體師三分之一本會幹部聯署，三分之二本會幹部通

過後，送交本會指導老師審核通過，立即生效。 

第二十六條  、 經認同之具有本會資格，改選本會會長、副會長候選人資格需要全系系員

百分之五時的投票率，票選出最高的一組，使得當選資格。 

第二十七條  、 會長於交接後，因故不能執行會長之職權時，由副會長繼任至會長任期屆

滿止；會長、副會長均重缺時，執行祕書職行代理會長之職並於一個月內

辦理新會長之選舉。 

第二十八條  、 卸任幹部必須輔導新任幹部會務運作屆滿一個月才能算完成交接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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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二十九條  、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之權力機構，由本會會員組成。 

第三十條  、 會員大會職權： 

  一 、 向學生自治會選舉委員會提案罷免正副會長。 

  二 、 罷免本會幹部。 

  三 、 修改本會組織章程。 

  四 、 議決提案。 

  五 、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相關之重大責任。 

第三十一條  、 會員大會應每學期由會長至至少召開一次。 

第三十二條  、 會員大會應有全體會員四分之一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同意使得決議；

然出席人數若未達四分之一，得擇日召開會員大會。 

第五章 組織及職權 

第三十三條  、 本會為責任內閣制，及最高權力組織，總理日常會務及活動事項。 

第三十四條  、 本會由系主任與指導老師共同指導、帶領、監督等。 

第三十五條  、 本會將幹部分為以下組別，組織架構圖(如附件圖表一) 

第三十六條  、 本會會長下設副會長各一名、執行祕書一名，並分設總務組、活動組、公

關組、器材組、文書組、美宣組、資訊組、機動組等組別，每組設組長一

名及組員數名。 

第三十七條  、 幹部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由會長、副會長及各組組長參加，以會長為主席，

必要時由會長召開臨時會議。會長因事不克出席，由副會長代理之；正副

會長均不能出席，則於二週內另擇期召開。 

第三十八條  、 本會幹部有參加幹部會議之義務，幹部會議以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為法定人

數，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議決之。 

第三十九條  、 本會各職位幹部職權如下： 

  一 、 會長： 

    1 . 所行職責對指導老師、本會會員負責。 

    2 . 本會之領導負責人，對外代表全體系會會員。 

    3 . 負責本會依竊事務之規劃及統籌。 

    4 . 推動本會決議之各項活動，督導各部門推動本會業務。 

    5 . 召開會員大會、幹部會議，並為會員大會及幹部會議之召集人、主

席。 

    6 . 統籌本會學年度評鑑資料。 

    7 . 任期為一年且為無給職。 

  二 、 副會長：  

    1 . 協助會長規劃、統籌及執行各項工作 

    2 . 會長任期間因故無法執行工作時，擔任會長之職務代理人。 

    3 . 任期與會長同，且為無給職。 

    4 . 與會長共同編寫「組織章程」並製成評鑑本。 

    5 . 若會長因罷免去職時，副會長一併去職。 

  三 、 執行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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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協助會長處理各項文書工作，並督導各部門工作進度。 

    2 . 正副會長缺為時則暫代其職務。 

    3 . 負責向學校相關單位提出新學期活動經費補助之申請 

    4 . 協助文書組開會記錄、檔案整理、行事曆及文宣文書之製作。 

    5 . 協助文書組編寫「會議記錄」並製成評鑑本。 

  四 、 總務組： 

    1 . 負責本會之會計、出納、內部稽核、經費輔助之申請，預算編列和

決算之提出，以及會產之管理。 

    2 . 負責本會活動預算編列、經費申請、請夠、採買及核銷。 

    3 . 負責本會財產之清點及保管。 

    4 . 負責帳冊紀錄、每月收支明細表及活動經費明細表等，交付會長及

指導老師審核簽名蓋章後，歸檔保存紀錄。 

    5 . 每月幹部會議及期末會議及官網上公告全體會員。 

    6 . 協助執行秘書向學校提出新學期活動經費補助之申請。 

    7 . 負責編寫「財務紀錄」，並製成評鑑本。 

  五 、 活動組：  

    1 . 負責校內外各項活動之企劃推動與執行。 

    2 . 負責活動拍攝及記錄，協助文書組製作活動評鑑資料。 

    3 . 負責編寫「各項活動管理」，並製成評鑑本。 

  六 、 公關組： 

    1 . 負責本會對內、外之聯繫工作，並協尋活動贊助廠商。 

    2 . 負責辦理與他系或其他學校之聯誼活動。 

    3 . 負責本會官站的架設、維護與管理。 

  七 、 器材組： 

    1 . 負責管理本會設備、器材，定時保養、清點本會財產。 

    2 . 辦理各項活動場地器材之租借。 

    3 . 參加學校舉辦之「器材營」，考取器材卡。 

    4 . 負責編寫「器材管理」，並與組織章程整合製成評鑑本。 

  八 、 文書組： 

    1 . 負責開會記錄、檔案整理、行事曆及文宣文書之製作。 

    2 . 協助文書組編寫「會議記錄」並製成評鑑本。 

  九 、 美宣組： 

    1 . 負責各項活動海報、美工設計及宣傳。 

    2 . 負責美術宣傳部分的統籌及執行。 

    3 . 負責校內外各項活動之文宣品、海報等宣傳資料之製作。 

    4 . 協助活動場地的布置。 

    5 . 負責評鑑本之封面、封底及側標之繪作。 

  十 、 資訊組： 

    1 . 負責管理製作本會網頁、Facebook、IG 等軟體。 

    2 . 負責管理、定期更新及資訊整合。 

    3 . 協助總務組將帳冊紀錄、每月收支明細表及活動經費明細表等公告

給與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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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機動組： 

    1 . 負責協助活動部，場面控制、器材搬運。 

第四十條  、 所有幹部皆能提出組織章程修正案，經會長同意，在學期初開始或結束一

個月內使的召開修章會議，且自修章會議通過後立即實施。 

第四十一條  、 本會除會長、副會長、執行祕書各社職位一名；其餘各組組長一名各組可

另收組員數名，若應屆人員稀少由會長決議刪減所需組員。 

第四十二條  、 將班聯組納入活動組，方便活動組聯絡本系各班及宣達各項活動事項。 

第六章 經費 

第四十三條  、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 、 會員繳費之系學會費： 

    1 . 新生剛入學時，一次收齊四學年系會費，收費方式由會長視情況調

整之，系會費金額由系會與系會指導老師共同商議之。 

  二 、 學校之輔助： 

    1 . 學輔學配補助。 

    2 . 學生活動會費。 

  三 、 外界輔助： 

    1 . 公關與活動組於活動上，所得的外界補助款。 

  四 、 存款利息。 

  五 、 其他收入。 

第四十四條  、 系學會費的收退方式如下： 

  一 、 系學會費收費方式及使用辦法： 

    1 . 本會經費存放於中華郵政-軍功郵局之「中臺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系學會」專戶，由指導老師及系會總務專責保存與管理。 

      ( 1 ) 專戶之帳戶存摺由系會總務保管。 

      ( 2 ) 專戶之大章，由系會指導老師保管。 

      ( 3 ) 專戶之小章，由系會會長保管。 

    2 . 自由繳交之原則繳納，對象為一年級新生，收取數額與收費方式由

本會幹部會議決議通過後，經由指導老師審查通過使得開始進行，

修正時亦同。 

    3 . 申請活動經費時，總務須請示會長與指導老師核准才能請款。 

  二 、 系會費退費方式： 

    1 . 註冊日(含)前轉學者，無須繳費，已繳交會費者則費用全數退還。 

    2 . 註冊日起至新生入學學期三分之一轉學(系)或休學者，退還費用三

分之一。 

    3 . 註冊日起逾新生入學學期三分之一，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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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交接 

第四十五條  、 本會所有幹部之交接，應於每年七月底完成。 

第四十六條  、 應交接物件如下，系學會交接清冊表格。 

  一 、 本會會印。 

  二 、 總務原始憑證、帳冊及報表。 

  三 、 剩餘款項、包括現金及銀行存摺。 

  四 、 財產清冊及清冊內所列之本會財產。 

  五 、 文書、會議及活動存檔資料。 

  六 、 其他相關之物件。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七條  、 本組織章程與學校規章牴觸時，以學校規章辦理之。 

第四十八條  、 本章程經本會通過後報請指導老師及系主任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四十九條  、 本章程自公布日即實施。 

第五十條  、 本章程各項章節與條款，隨當屆現實情況應變之。 

第五十一條  、 本章程條文之修改，須由依規定提案申請或會員四分之一以上提案連署，

並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初會員大會召開前提出，出席會員人數達二分之一

以上，現場贊成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始得通過修正案。 

第五十二條  、 本會財務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五十三條  、 本會器材管理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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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圖表一) 
 

系學會幹部之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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